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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球唛黑椒牛排酱

委托检验

250g

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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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样品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Q/YY 0016 S-2022、GB 7718-2011、GB 28050-2011标准。

检验依据

检验结论

备注

见检验结果。

————

检验检测专用章

签发日期：2025年03月07日

样品名称

生产日期
/批号

委托单位及联系
方式

生产单位及
地址

样品数量

凤球唛黑椒牛排酱 商标

————

单号 C25021398

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

2025-1-20

样品状况 完好

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
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福东路19号

来样方式

验讫日期

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
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福东路19号

送样

2025-03-07

8瓶

等级

凤球唛

250g
型号/规格
/颜色

接样日期 2025-02-24

样
品
信
息

判定依据
Q/YY 0016 S-2022《调味汤汁》
GB 7718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
GB 28050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

批准： 审核： 编制：

冯淑媛 朱肖磊 俞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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脂肪的
允许误
差范围

—— 符合要求

能量的
允许误
差范围

—— 符合要求

2 食品营
养标签

能量及
NRV%

—— GB 28050-2011 符合要求 合格 GB 28050-2011

蛋白质
及NRV%

—— 符合要求

脂肪及
NRV%

—— 符合要求

蛋白质
的允许
误差范
围

—— 符合要求

制造者
经销者
的名称

—— 符合要求

制造者
经销者
的地址
及联系
方式

—— 符合要求

日期标
示

—— 符合要求

1 食品标
签

食品名
称

—— GB 7718-2011 符合要求 合格 GB 7718-2011

配料清
单

—— 符合要求

净含量/
规格

—— 符合要求

贮存条
件

—— 符合要求

食品生
产许可
证编号

—— 符合要求

基本要
求

—— 符合要求

产品标
准号

—— 符合要求

保质期 —— 符合要求

产地 —— 符合要求

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符号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评价 检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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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沙门氏菌 /25g n=5
c=0
m=0

未检出
未检出
未检出
未检出
未检出

合格 GB 4789.4-
2024

11 大肠菌群 MPN/g ≤10 ＜0.3 合格 GB 4789.3-
2016（第一

法）

10 菌落总数 CFU/g ≤50000 ＜10 合格 GB 4789.2-
2022

9 总砷（以As计） mg/kg ≤0.5 0.00987 合格 GB 5009.11-
2024(第一篇 
第二法)

8 铅（以Pb计） mg/kg ≤0.9 未检出
（定量限：0.05）

合格 GB 5009.12-
2023（第二

法）

7 食盐（以NaCl计） g/100g ≤20 6.01 合格 GB 5009.44-
2016 第一法

6 氨基酸态氮（以 N 
计）

g/100g ≥0.3 0.48 合格 GB 5009.235-
2016第一法

5 状态 —— 流体或半固态，允
许有沉淀物，无霉
变，无正常视力可
见外来异物

符合要求 合格 ————

4 滋味、气味 ——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
味和气味，无异
味，无异嗅

符合要求 合格 ————

3 色泽 ——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
泽

符合要求 合格 ————

碳水化
合物的
允许误
差范围

—— 符合要求

钠的允
许误差
范围

—— 符合要求

2 碳水化
合物及
NRV%

—— 符合要求

基本要
求

—— 符合要求

标示内
容的顺
序

—— 符合要求

钠及
NRV%

—— 符合要求

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符号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评价 检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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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钠 标示
值：545

mg/15g ≤654 423 合格 GB 5009.91-
2017(第一法)

19 碳水化
合物

标示
值：1.5

g/15g ≥1.2 2.0 合格 GB/Z 21922-
2008中2.2.8

18 脂肪 标示
值：0.4

g/15g ≤0.5 0.2 合格 GB 5009.6-
2016(第二法)

17 蛋白质 标示
值：0.6

g/15g ≥0.5 0.7 合格 GB 5009.5-
2016(第一法)

16 能量 标示
值：51

kJ/15g ≤61 53 合格 GB/Z 21922-
2008中2.2.3

15 山梨酸及其钾盐
（以山梨酸计）

g/kg ≤1.0 0.451 合格 GB 5009.28-
2016(第一法)

14 三氯蔗糖 g/kg ≤0.25 未检出
（定量限：0.003）

合格 GB 5009.298-
2023(第二法)

13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/g n=5
c=1
m=100
M=1000

＜10
＜10
＜10
＜10
＜10

合格 GB 4789.10-
2016(第二法)

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符号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评价 检验方法

注意事项

1.报告无编制/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，或涂改，或未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。
2.未经本机构书面批准，不得复制（全文复制除外）检验报告。
3.委托送检的样品，其检测数据、结果仅证明样品所检测项目的符合性情况。未经本机构同
意，委托方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
4.委托送检的样品信息由委托方提供，本机构不对其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。
5.报告更改后，已发出的电子版报告、报告的扫描件将不被追回，委托方有义务将更改后的
报告提供给使用原报告的相关方。
6.除非委托方注明选择的判定规则，否则在报告中做出与标准或规范的符合性声明时，将不
考虑测量不确定度的影响（法律法规、标准或规范中已包含的除外）。
7.委托方自收到报告之日起，在相应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的，视为认可该报告结果。（各类
报告的异议期：农产品类5日，食品类7日，其它工业产品15日）

实验室地址

松山湖本部：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南路2号
长安分地点：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莲湖路10号
石碣分地点：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崇焕中路183号石碣华科城创新科技园四楼
东城分地点：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园广汇工业区2号楼
新竹路分地点：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新竹路4号12栋502室
石排分地点：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龙田路6号

检验结果说明

1.检验地点：松山湖本部
2.碳水化合物为包括膳食纤维的总碳水化合物。
3.营养成分的检验数据按GB 28050-2011修约。
4.标签审核仅针对产品标签的完整性、规范性进行核查，不负责核实其真实性。

以下空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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